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2022 年重庆市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确保我校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工作顺利进行，根据《重

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 2022 年重庆市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实施办法的

通知》（渝教招发〔2021〕20 号）等有关政策及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

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适用于我校 2022 年重庆市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中

高等职业教育贯通培养项目转段招生除外）。

第二章 学校概况

第三条 学校全称：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第四条 学校代码：5019

第五条 办学性质：民办普通高等学校

第六条 办学层次：本科

第七条 学习形式：全日制

第八条 办学地址：重庆市合川区草街街道学院街 256 号（邮编：401524）

第九条 主管单位：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第十条 学校概况：

学校创办于 2000 年，其前身为西南大学育才学院，是教育部批准的具有高

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普通高等学校。学校拥有功能齐全的现代化教学设施、文

化体育设施和高标准综合配套的服务设施，能充分满足学校各专业教学需要。

第三章 招生对象、计划及收费标准



第十一条 招生对象：已参加重庆市 2022 年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报

名，取得报名资格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第十二条 招生计划：各批次、各类别的招生专业及计划以重庆市教育委

员会和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审核公布的为准，考生可在我校招生网

（http://zsw.cqrk.edu.cn）或《2022 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计划及填报志愿

指南》查阅。

第十三条 收费标准：各专业学费、住宿费等各项收费严格执行物价部门

核定的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收费标准在我校招生网（http://zsw.cqrk.edu.cn）

和《新生入学须知》上进行公布。如因故退学或提前结束学业，学校按学生实际

学习时间和实际住宿时间，按月计退剩余的学费和住宿费。

第四章 报名、考试、填报志愿及录取

第十四条 报名办法：报名时间、地点和办法按照重庆市教育考试院 2022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工作相关安排执行。

第十五条 考试安排：考生需按重庆市教育考试院相关安排参加相应考试。

免试按《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 2022 年重庆市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

实施办法的通知》（渝教招发〔2021〕20 号）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成绩公布：考生可通过重庆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

（www.cqksy.cn）、重庆招考信息网（www.cqzk.com.cn）查询考试成绩和各类

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具体时间由重庆市教育考试院确定并公布）。

第十七条 填报志愿：志愿填报采用网上填报方式，安排在高等职业教育

分类考试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公布后进行（具体时间、填报方式等相关事项

由重庆市教育考试院确定并公布）。如遇录取时计划未满额，我校参加重庆市

2022 年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志愿征集工作。



第十八条 录取原则：我校严格遵循我市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录取

照顾政策和“一档多投”的投档、录取规则。具体政策及模式按《重庆市教育委

员会关于印发 2022 年重庆市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生实施办法的通知》（渝

教招发〔2021〕20 号）公布的执行。除我市统一要求外，我校在录取过程中还

将按照以下原则实施录取：

1.男女生比例：我校各专业录取无男女生比例要求。

2.外语语种要求：我校各专业不限制外语语种，入学后公共外语统一为英

语。

3.录取体检标准：我校按教育部、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定的《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执行。护理专业不招收色盲考生。

4.我校部分专业实行专业类招生，专业类招收的学生入学一学年后按我校

相关规定执行专业分流。

第十九条 录取查询：考生可登录重庆市教育考试院网站（www.cqksy.cn）

或重庆招考信息网（www.cqzk.com.cn）查询录取信息。我校录取结束后在招生

网（http://zsw.cqrk.edu.cn）上公布各批次、各类别、各专业录取最低分数线。

第五章 入学、资助政策与学历证书

第二十条 考生待遇：考生被我校 2022 年重庆市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招

生录取后，不再参加重庆市 2022 年统一高考。在校就读期间与统一高考录取的

考生待遇完全相同。

第二十一条 入学安排：考生被我校录取后，由我校于 2022 年 7 月寄发录

取通知书。考生需按录取通知书的相关要求到我校报到入学，未经我校同意逾期

两周未报到者视为自行放弃入学资格。入学三个月内，我校将对新生进行资格复

查，对复查不合格者将取消其入学资格和学籍。



第二十二条 资助政策：我校按照国家相关资助政策规定，设有完善的奖

助贷资助体系，符合条件的在校学生可向我校申请办理。主要有：

国家奖学金 8000 元/生·年；国家励志奖学金 5000 元/生·年；国家一等

助学金 4300 元/生·年；国家二等助学金 3300 元/生·年；国家三等助学金 2300

元/生·年。

学校设立一等奖学金 2000 元/生•年，二等奖学金 1200 元/生•年，三等奖

学金 600 元/生•年；“五四”奖学金优秀共青团干部 800 元/生•年，优秀社团干

部 800 元/生•年，优秀共青团员 500 元/生•年；新生助学金甲等 5000 元/生•年，

乙等 3000 元/生•年，丙等 1000 元/生•年；学生临时困难补助 4000 元—5000 元

/生•次，学生困难补助甲等 2000 元/生•年，乙等 1500 元/生•年，丙等 1000

元/生•年；困难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 800 元/生•年；创业扶持 2000 元/生。

第二十三条 学历证书：学生在规定年限内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

成绩合格，符合毕业条件，由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颁发经教育部电子注册的全日制

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证书。

第六章 其他

第二十四条 重要声明：我校从不委托任何中介机构和个人代办招生事宜，

有关招生相关工作，请直接与我校招生工作处联系，否则出现任何后果，我校概

不负责。

第二十五条 联系方式：

1.监督申诉：

监督部门：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纪检监察处

监督电话：023-42432660

2.招生服务：



学校地址：重庆市合川区草街街道学院街 256 号（邮编：401524）

招生部门：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招生工作处

招生电话：023-42465352、42464905、42465342

学校网址：http://www.cqrk.edu.cn

招生网址：http://zsw.cqrk.edu.cn

电子邮件：zsc@cqrk.edu.cn

第二十六条 本招生章程由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招生工作处负责解释。若有

与主管部门有关政策不一致之处，以主管部门有关政策为准。


